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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

2025 年高职单招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

教育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教育部有关规定，依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做

好湖南省 2025 年高职（高专）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发

〔2024〕271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学院单独招生工作（以下简称单招）

实际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学校全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

办学地点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敬业大街 2 号

主管部门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办学层次：高职（专科）

湖南省院校代号：6541

办学类型：公办

第三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

技术学院。证书种类：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。

第四条 学院单招工作遵循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公开透明”

的原则，坚决执行招生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，严格实施考试招生“阳

光工程”。

学院简介：学院创办于 1978 年，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高

等职业院校。学院占地总面积 1280.98 亩，建筑面积 37.97 万平方米。

学院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、兵团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

专业建设单位、兵团职业技能竞赛基地、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

目、国家首批 1+X 证书制度试点学校，连续承办九届兵团职业技能

竞赛，被评为兵团优质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建设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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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五条 学院招生委员会负责研究决定本院单招规模确定、政策

制订等重大事项，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单招组织实施的日常工作，学

院教务处负责单招的考试组织工作。

第六条 学院纪委办公室负责全程监督检查单招工作。

第三章 单招报考

第七条 符合湖南省 2025 年普通高考（含对口招生考试）报名条

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（具有 2024 年普通高中学

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）。高职单招志愿设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，

考生可根据自己意愿分别填报 1 所高职院校。没有填报高职单招志愿

的考生，不得参加单招考试及录取。

第八条 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统一自 2 月 18 日 8：00 开始，至 2

月 25 日 17：00 结束。

第九条 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

（网址：https://ks.hneao.cn）或“潇湘高考”APP（通过苹果应用商

店、腾讯应用宝、华为应用商店、小米应用商店或“湖南省普通高校

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”首页下载 APP）进行志愿填报。

第十条 志愿填报期间，考生可随时修改报考志愿，志愿填报截

止时间（即 2 月 25 日 17：00）后，不能修改志愿。未在规定时间内

填报志愿的不能补填志愿，未按要求填报志愿造成的后果，由考生本

人承担。

第四章 单招计划及专业

第十一条 我院 2025 年单招总计划数为 60 人。本院 2025 年招

生专业共 8 个。分专业单招计划及学费标准如下表，各专业最终学费

标准以 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主管部门审核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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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组 专业名称 计划数
学费

（元/年）

专业组一 市政工程技术 8 3300

专业组二
新能源装备技术 8 3300

智能控制技术 8 3300

专业组三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 3300

专业组四 数字媒体技术 6 3300

专业组五 现代物流管理 8 3300

专业组六 学前教育 6 3300

专业组七 社会工作 8 3300

单招总计划（以湖南省教育厅下达的计划为准） 60 ——

第十二条 学院各专业各类别计划确定并公布后，一律不调整和

追加。单招未完成的计划转为统招计划使用。

第五章 单招考试

第十三条 学院将本着公平、公正、择优录取的原则，按照国家

教育考试相关规定，在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

单招考试的相关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按照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方式，分类组织考试，

考试按以下方式进行。

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：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以学生取得的高中学

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、数学、外语科目有效成绩代替。职业技能测

试由学院组织，采取线上测试的方式进行，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适应

性。

第十五条 考生的综合成绩为文化素质成绩+职业技能成绩。考

生的高职单招综合成绩满分为 600 分，文化素质成绩与职业技能成绩

占比为 1：1，即分别各占 300 分。

第十六条 我院将按照分类考试的原则，对不同专业组的职业技

能测试分别进行命题。我院文化素质测试、职业技能测试的有关说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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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范围等，将在我院官网上进行公布。

第十七条 学院按一志愿、二志愿分别组织单招考试。第一志愿

考试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8 日-9 日。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，未完成单

招计划，我院将组织第二志愿考试，参考对象为第二志愿报考我院且

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考生，第二志愿考试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5 日

-6 日。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将在我院官网上另行公布。

第六章 单招录取

第十八条 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的类别确定及普通高中学业水

平合格性考试成绩的认定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数据为依据。

第十九条 单招录取工作按照“学校负责、招办监督”的原则进

行。各类别录取时，按照分数优先的方式进行。

第二十条 对于末位同分的考生，依据以下排序原则进行录取。

同分排序规则为：职业技能、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。

第二十一条 为保障生源质量，我院提前确定录取合格标准，未

合格的不予录取。合格标准是：文化素质或职业技能任意一门考试成

绩不为“0”或未缺考。

第二十二条 我院将通过官网（http:// zj.btc.edu.cn/）发布单招

拟录取名单，拟录取考生需在我院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录取确认手续。

第二十三条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

校对口招生考试。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学，原则上不转专业。

第二十四条 单招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，如有剩余专业计划，我

院将向社会公布有缺额的专业及计划数，并组织第二志愿报考我院且

未被第一志愿录取考生举行考试。第二志愿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

第一志愿的相关规定一致。

第七章 监督管理



5

第二十五条 单招考试及录取结束后，学院按照要求及时将考试

结果及拟录取考生情况在学院官网公示。

第二十六条 单招期间，确保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，在学院纪委

办公室全程监督检查下进行单招考试、录取等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学院单招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政策规定

和纪律要求，没有举办所谓的考前“辅导班”“培训班”，没有与任

何社会机构及人员进行单招合作。凡是有社会机构和个人宣传与我院

有合作、可以通过“内部指标”方式确保考生录取的，考生可第一时

间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，遭受相关损失的可向公安机关反映。

第二十八条 我院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，对于在单招

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，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

部令 33 号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

部令 36 号）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。欢迎考生、家长及社会

对我院单招工作进行监督，我院的投诉举报电话为 0996-2957555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学院对新生入学设有“绿色通道”。家庭经济特别

困难的新生，可持乡（镇）以上人民政府证明向学院学生工作处申请

办理学费缓交手续，并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。

第三十条 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

人联合会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及有关补充

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一条 录取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

均采用考生报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或对口招生考试时所采集的信息，

学生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负责。

第三十二条 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学院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对新

生报名资格、身心状况、录取手续及程序、录取资格、优惠资格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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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材料等进行复查复核。对复查复核发现的问题，学院将集中研

究处理，凡属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对于弄虚作

假情节严重或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的，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和我院官网向社会发

布，对于各种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，如理解有误，以我院公布的

完整单独招生章程为准。

第三十四条 学院招生联系方式

通信地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敬业大街 2 号

邮政编码：841007

招生咨询电话：0996-2950666、0996-2953666、

17399115666、17767663888

招生信息发布网址：http://zj.btc.edu.cn/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96-2957555

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院 2025 年湖南省单招。其解释权属

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。如遇教育部、湖南省教育厅

相关招生政策调整，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。


